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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审判 

 

仅请求确认事实的起诉中诉的利益认定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万永福  翟维玲  杨伟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案件：在甲公司诉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甲公司请求

法院确认涉案工程结算款的具体金额。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起诉确认工程造价的诉请是否具

有确认之诉的利益，是否符合确认之诉的诉讼要件。 

    一、确认之诉的内涵及特征 

    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权益或者特定法律事实是否存在

或者是否合法有效之诉，分为积极确认之诉和消极确认之诉。 

    确认之诉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确认之诉具有补充性。确认之诉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补充某些

情况下给付之诉难以实现的功能。其次，确认之诉具有预防性。通过确认之诉可以固定法律关系，

预防冲突发生。强调确认之诉的预防性，是为了明确确认之诉的提起条件，避免确认之诉的滥用。

最后，确认之诉具有反转性。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的原、被告在确认合同无效或者债务不存在的诉

讼中可能完全颠倒。消极确认之诉的存在，使得可以提起确认之诉的主体并不以权利人为前提，

甚至不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发生为前提，因而极大地扩大了确认之诉的启动可能。 

    二、诉的利益内涵及类型 

    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所提起的诉中应具有的，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

性。对诉的利益的判断，直接关系到诉权能否实现。若没有诉的利益，人民法院就应当裁定不予

受理或驳回起诉。 

    诉的利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各种诉讼类型中共通的利益，即不论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与确

认之诉的类型差异，均要求具备诉的利益，一般须是针对已经成熟的具体法律关系不具有提起诉

讼的障碍事由、不存在滥用诉权的情形等。二是不同诉讼类型所要求的不同利益。在给付之诉中，

原告以应受给付而未受给付为由，请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该请求本身即表明具有解决纠纷的必

要性与实效性，从而具有诉的利益。在形成之诉中，因可以提起形成之诉的情形限于法律的明文

规定，当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情形时，理应认定原告具有诉的利益。而在确认之诉中，无论是积

极确认之诉还是消极确认之诉，诉讼目的均在于对现状的固化与确认。 

    三、诉的利益在确认之诉中的判断标准 

    理论上，确认之诉的对象范围几乎没有边界，因此，提起确认之诉，除须满足民事起诉的一

般形式要件外，还需具有确认利益这一实质要件。而判断确认利益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确认对象的妥当性。一是原则上不能就事实的存在与否提出确认之诉，只能针对法律关系的

争议提起确认之诉。这是因为事实是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或前提，属于认知对象的范畴，

如果仅仅对事实问题作出确认仍然不会对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解决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因此事

实通常不能作为确认之诉的客体，但法律有例外情形规定的除外。二是不能就过去的法律关系要

求确认。当事人所提起的确认之诉所要求确认的法律关系应是现存的，因为过去和将来的法律关

系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动或将要发生变动，故均无诉的利益。 

    纠纷解决方法的妥当性。在可以提起给付之诉的情形下，没有提起给付之诉，而是对给付请

求权提出确认之诉，就不具有确认之诉的诉的利益。虽然按照处分原则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讼

权利，但在可以直接提起给付之诉的情形，提起确认之诉是没有必要的。同样，原告能够提起形

成之诉时，也没有必要对形成请求权单独提起确认之诉。 

    综上，请求法院确认涉案工程结算款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而事实一般是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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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对事实的确认系查明案件事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此类案件中，若当事人诉请判决的内容实

质是对事实的确认，则该诉请不具有确认之诉的利益，不构成一个符合法律规定的确认之诉，已

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